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五：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

3.检查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的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4.检查内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的单位是否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

报告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管理办法》

（2）依据条款：

第十二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

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发证机关

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

情况；（二）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情况；

（三）辐射工作人员变动及接受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

训（以下简称“辐射安全培训”）情况；（四）放射性同位素

进出口、转让或者送贮情况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台

账；（五）场所辐射环境监测和个人剂量监测情况及监测数

据；（六）辐射事故及应急响应情况；（七）核技术利用项目

新建、改建、扩建和退役情况；（八）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其

整改情况；（九）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落实情况。年

度评估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整改。




	3.检查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